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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63版）
会议

董事会

股东会

应出席次数

1

0

现场出席次数

1

0

以通讯方式参加次数

0

0

委托出席次数

0

0

缺席/请假次数

0

0

投票次数

0

不适用

本人认真参加了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认为公司2025年度的董事会的召
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报告期内，本人积极履行独立董事的
义务。历次董事会会前，本人认真阅读和研究议案，并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在独立判断各项议案均未损
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对各项议案投出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本人在2025年
任职期间内，未行使以下特别职权：1、未有独立聘请中介机构的情况；2、未有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情况；3、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4、未有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利的情况。

（二）2025年度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2025年度，本人担任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与提名委员会委员，本人主持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会议1次，按照规定参加审计委员会历次会议，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生，尽职审核拟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职资格等事项并提出建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独立董事工作规则》。报告期内，
本人共出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1次。

（三）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在履职过程中，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给予了积极地配合和支持，对本人提出的疑问，

公司能够及时解答，并提供详细的文件供本人查阅，为本人有效履职提供了保证。
三、2025年度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本人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并就有关情况与相关部门进行了了解，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同时，本次关联交易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对现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核与建议
2025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任职

资格要求。现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提名方式、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对公司经营、发展和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程序完备。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等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情况
1、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本人通过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工作讨论、邮件往来、对

公司重大投资、生产进行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履行职责，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设及执行情况、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同时持续关注外部行业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主动
关注监管部门、市场中介机构、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评价，实时掌握公司运行动态。

2、加强与中介机构沟通。本人通过参加沟通会等方式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深度探讨
和交流，特别是年度报告审计期间，了解审计范围、审计计划、关键审计事项等，持续关注审计过程，督促审计进
度，确保审计工作的客观、公正。

3、持续加强法律法规及规则的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报告期内，本人参加了独立董事后续培训、厦门
证监局举办的各项专题培训课等，了解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更新。

4、加强与中小股东沟通交流。本人通过出席股东会等听取投资者意见，积极与投资者沟通交流，维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同时持续关注和参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积极参与并推动落实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
确保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情况的渠道畅通，促进公司信息透明度显著提升。

（四）在上市公司现场工作情况
2025年度，本人充分利用参加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各项会议的机会和

其他工作时间，通过电话、邮件、视频、现场等方式与公司管理层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保持沟通联系。结合自身
专业知识、从业经验，本人重点关注公司财务状况、税务情况、内部控制运行情况等，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
践经验，有针对性地为公司的财务管理、税务管控、内控运营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密切关注外部环
境变化对公司的影响，提醒公司防范相关风险。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2025年，本人忠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对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进行了认真的审核，提出合理建议，独

立、客观、审慎地行使表决权，对相关事项认真发表了相关意见。同时，对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监督，切实维护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本人认真学习中国证监会、厦门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和文件，进一步加深对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履职能
力。

2026年，本人将继续勤勉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义务，发挥好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本人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能力和经验，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
建设性意见，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促使公司继续稳健经营，持续健康发展，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好的
回报。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肖虹

2026年4月27日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阳建勋）
本人作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在2025年度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的规定和要求，诚实、勤勉、独立地履
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认真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了公司利益、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现将2025年度（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1月28日）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人阳建勋，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74年生，湖南衡南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曾任江西共创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广州仲恒房屋安全鉴定有限公司法律顾问。现兼任中国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10月至
2025年11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经自查，本人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独立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
况。

二、2025年度履职情况概述
（一）2025年报告期内出席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情况

会议

董事会

股东会

应出席次数

5

2

现场出席次数

4

2

以通讯方式参加次数

1

0

委托出席次数

0

0

缺席/请假次数

0

0

投票次数

5

不适用

本人认真参加了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和列席了公司股东会会议，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认为公
司2025年度的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报
告期内，本人积极履行独立董事的义务。历次董事会会前，本人认真阅读和研究议案，并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表
决权，在独立判断各项议案均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对各项议案投出赞成票，没有反
对、弃权的情况。本人在2025年任职期间内，未行使以下特别职权：1、未有独立聘请中介机构的情况；2、未有
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情况；3、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4、未有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
利的情况。

（二）2025年度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2025年度，本人担任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审计委员会委员，本人主持第九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1次，严格按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开展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
关工作，切实履行了委员会的职责。本人按照规定参加审计委员会5次会议，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生，尽职
审核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联交易、再融资等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独立董事工作规则》。报告期内，
本人共出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1次。

（三）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在履职过程中，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给予了积极地配合和支持，对本人提出的疑问，

公司能够及时解答，并提供详细的文件供本人查阅，为本人有效履职提供了保证。
三、2025年度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2025年度，本人确认《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年终奖励金计提预案》《关于公司2025年

董事、监事薪酬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等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无异议。公司2025年度有关薪酬
方案符合公司所处的行业薪酬水平，符合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对公司2025年度有关薪酬方案无异议。

（二）与内部审计机构及承办年审会计师事务沟通情况
2025年度，在公司2024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本人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听取公司经营层

的汇报，积极配合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开展，仔细审阅了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相关资料，听取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计划的汇报；在年报披露前，听取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2024年度审计总结
的汇报并发表意见，并积极与年审机构、公司财务部门、董事会办公室沟通。通过上述方式，了解掌握会计师审
计工作安排及审计工作进展情况，沟通审计重点关注事项，同时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以确
保审计报告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情况。

（三）财务报告、定期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情况
2025年度，公司按要求编制并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2025年一季度

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2025年三季度报告。本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
了书面确认意见。本人作为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起对上述公告
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确认。

（四）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公司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本人

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并就有关情况与相关部门进行了了解，认为符合公司实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对公司独立性没有
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情况
1、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本人通过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工作讨论、邮件往来、对

公司重大投资、生产进行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履行职责，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设及执行情况、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同时持续关注外部行业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主动
关注监管部门、市场中介机构、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评价，实时掌握公司运行动态。

2、加强与中介机构沟通。本人通过参加沟通会等方式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深度探讨
和交流，特别是年度报告审计期间，了解审计范围、审计计划、关键审计事项等，持续关注审计过程，督促审计进
度，确保审计工作的客观、公正。

3、持续加强法律法规及规则的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报告期内，本人参加了独立董事后续培训、厦门
证监局举办的各项专题培训课等，了解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更新。

4、加强与中小股东沟通交流。本人通过出席股东会等听取投资者意见，积极与投资者沟通交流，维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同时持续关注和参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积极参与并推动落实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
确保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情况的渠道畅通，促进公司信息透明度显著提升。

（六）利润分配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人认真审阅了议

案材料，认为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对利润分配相关事项做出说明。当月，公

司完成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七）在上市公司现场工作情况
2025年度，本人现场工作履职天数超过15天，本人充分利用参加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等各项会议的机会和其他工作时间，通过电话、邮件、视频、现场等方式与公司管理层及其他相关
工作人员保持沟通联系。结合自身专业知识、从业经验，本人重点关注公司合规管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运行
情况等，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为公司的合规管理、公司治理、内控运营等方面提出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公司的影响，提醒公司防范相关风险。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2025年，本人忠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对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进行了认真的审核，提出合理建议，独

立、客观、审慎地行使表决权，对相关事项认真发表了相关意见。同时，对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监督，切实维护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本人认真学习中国证监会、厦门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和文件，进一步加深对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履职能
力。

以上是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2025年11月28日，公司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本人已
离任独立董事；感谢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积极配合及大力支持。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阳建勋
2026年4月27日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陈朝阳）
本人作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在2025年度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的规定和要求，诚实、勤勉、独立地履
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认真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了公司利益、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现将2025年度（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1月28日）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人陈朝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生，福建福清人，工学硕士。任职集美大学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2019年10月至2025年11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经自查，本人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独立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

况。
二、2025年度履职情况概述
（一）2025年报告期内出席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情况

会议

董事会

股东会

应出席次数

5

2

现场出席次数

4

2

以通讯方式参加次数

1

0

委托出席次数

0

0

缺席/请假次数

0

0

投票次数

5

不适用

本人认真参加了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和列席了公司股东会会议，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认为公
司2025年度的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报
告期内，本人积极履行独立董事的义务。历次董事会会前，本人认真阅读和研究议案，并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表
决权，在独立判断各项议案均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对各项议案投出赞成票，没有反
对、弃权的情况。本人在2025年任职期间内，未行使以下特别职权：1、未有独立聘请中介机构的情况；2、未有
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情况；3、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4、未有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
利的情况。

（二）2025年度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2025年度，本人担任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与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2025

年度内，本人参加提名委员会1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1次，会议未有无故缺席的情况发生，并积极参与讨论，提
出意见和建议。在提名委员会的会议中，本人探讨了现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在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的会议中，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薪酬制度及考核机制的各项规定，确保薪酬制度符合制度要求与市场
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独立董事工作规则》。报告期内，
本人共出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1次。

（三）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在履职过程中，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给予了积极地配合和支持，对本人提出的疑问，

公司能够及时解答，并提供详细的文件供本人查阅，为本人有效履职提供了保证。
三、2025年度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公司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本人

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并就有关情况与相关部门进行了了解，认为符合公司实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对公司独立性没有
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与内部审计机构及承办年审会计师事务沟通情况
2025年度，在公司2024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本人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听取公司经营层

的汇报，积极配合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开展，仔细审阅了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相关资料，听取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计划的汇报；在年报披露前，听取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2024年度审计总结
的汇报并发表意见，并积极与年审机构、公司财务部门、董事会办公室沟通。通过上述方式，了解掌握会计师审
计工作安排及审计工作进展情况，沟通审计重点关注事项，同时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以确
保审计报告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情况。

（三）财务报告、定期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情况
2025年度，公司按要求编制并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2025年一季度

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2025年三季度报告。本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
了书面确认意见。本人作为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起对上述公告的相关资料进行审
核确认。

（四）关于对现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核与建议
2025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任职

资格要求。现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提名方式、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对公司经营、发展和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程序完备。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等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情况
1、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本人通过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工作讨论、邮件往来、对

公司重大投资、生产进行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履行职责，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设及执行情况、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同时持续关注外部行业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主动
关注监管部门、市场中介机构、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评价，实时掌握公司运行动态。

2、加强与中介机构沟通。本人通过参加沟通会等方式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深度探讨
和交流，特别是年度报告审计期间，了解审计范围、审计计划、关键审计事项等，持续关注审计过程，督促审计进
度，确保审计工作的客观、公正。

3、持续加强法律法规及规则的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报告期内，本人参加了独立董事后续培训、厦门
证监局举办的各项专题培训课等，了解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更新。

4、加强与中小股东沟通交流。本人通过出席股东会等听取投资者意见，积极与投资者沟通交流，维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同时持续关注和参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积极参与并推动落实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
确保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情况的渠道畅通，促进公司信息透明度显著提升。

（六）利润分配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人认真审阅了议

案材料，认为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对利润分配相关事项做出说明。当月，公

司完成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七）在上市公司现场工作情况
2025年度，本人现场工作履职天数超过15天，本人充分利用参加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等各项会议的机会和其他工作时间，通过电话、邮件、视频、现场等方式与公司管理层及其他相关
工作人员保持沟通联系。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本人重点关注公司研发创新、智能制造、内部控制
运行情况等，结合对市场趋势和行业动态的洞察，为公司的科学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本人密切关注外
部环境变化对公司的影响，提醒公司防范相关风险。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2025年，本人忠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对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进行了认真的审核，提出合理建议，独

立、客观、审慎地行使表决权，对相关事项认真发表了相关意见。同时，对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监督，切实维护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本人认真学习中国证监会、厦门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和文件，进一步加深对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履职能
力。

以上是本人在 2025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2025年11月28日，公司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本人已
离任独立董事；感谢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积极配合及大力支持。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陈朝阳
2026年4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中捷精工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叶飞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

0510-88769937

0510-88351766

jszj@wuxizhongji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魏敏宇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

0510-88769937

0510-88351766

jszj@wuxizhongjie.com

30107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精密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减震零部件产品，用于消除来自汽车

动力总成、路面及空气的振动和噪声，提升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平顺性及舒适性。公司产品按照制造工艺可划分为
冲压零部件、压铸零部件、注塑零部件，及金工零部件等产品，除用于减震领域零部件外还用于车身、底盘等领域
（如制动踏板金属件）。

具体公司主要产品在汽车中的实际应用分布图如下：

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公司获得了汽车行业优质客户的普遍认可。公司已与天
纳克、博戈、威巴克、住友理工、大陆、本特勒等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汽车零部件集团，以及长城汽车、斯堪尼亚等
知名整车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德系、日系、美系、韩系等各大整车系列，覆盖奔
驰、宝马，奥迪、大众、沃尔沃、丰田、日产、本田、通用、福特、现代、标致、雪铁龙等国际品牌。此外，从我国自主汽
车品牌来看，公司产品已广泛配套于上汽、长城、吉利、奇瑞、广汽、北汽、江淮、一汽等，及国内一流新能源品牌比
亚迪、极氪、理想、蔚来、小鹏等。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以产定购、合理库存”的采购模式，由采购部专门负责采购事宜。公司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综合

考虑库存状况、市场价格波动、采购周期等因素，向纳入公司合格供方名录的供应商进行采购。为规范采购管理
工作，公司根据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国际标准 IATF16949:2016标准制定了《采购控制程序》《供方控制程序》

《供方评价管理规定》《产品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等制度文件，对供应商引入、报价、合同签订、考评等环节实施严
格的工作流程及执行标准。公司严格执行采购控制程序，由采购部主要根据所需采购物资的规范标准进行采购，
质量部主要负责采购物资的进货检验和入库，共同确保所采购的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能持续满足公司要求，保证
公司正常生产秩序。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为下游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或整车厂商配套提供汽车精密零部件，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
司严格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程序，在获取客户订单后，销售部制定要货计划；生产部结合要货计划、生产能力和相关
制度制定生产计划，并安排车间执行生产并定期统计、监控，确保产品能够及时生产；产品经质量部检验后入库，
确保产品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及交期要求。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以直销方式向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及整车厂商进行销售。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厂商一般对零
部件供应商实行合格供应商管理模式，意向供应商需要通过严格的研发、质量、供货能力等多方面评价、经多轮次
考核后方能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商名单。公司主要通过参加行业会议、客户拜访及引荐等方式开拓市场，并经过
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筛选后获取客户；公司积极响应客户新产品的设计需求并进行同步开发，直接洽谈采购意向
后取得客户订单。公司国内销售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运送至客户指定的收货地点，并经双方对账确认数量及结
算金额后确认收入；国外销售根据销售合同约定分别处理如下：（1）采用离岸价结算的，以产品报关离岸为收入的
确认时点；（2）对采用产品运送至客户指定境外地点结算的，经客户确认使用产品的数量及结算金额后确认收
入。公司针对不同客户制定了不同的信用政策，给予60～120天的信用期限，结算方式主要为银行电汇与银行承
兑汇票。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1,276,807,633.50

724,656,676.27

2025年

808,539,595.68

-54,467,378.98

-53,139,527.23

38,913,035.88

-0.52

-0.52

-7.28%

2024年末

1,334,251,254.24

775,577,835.49

2024年

746,189,771.58

-29,509,228.70

-21,893,253.25

-12,683,439.73

-0.28

-0.28

-3.6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4.31%

-6.57%

本年比上年增减

8.36%

-84.58%

-142.72%

406.80%

-85.71%

-85.71%

-3.64%

2023年末

1,194,537,213.79

825,462,791.14

2023年

723,889,029.20

23,257,661.98

23,083,031.05

72,739,607.16

0.22

0.22

0.0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95,910,342.09

-10,749,715.75

-11,418,026.91

-19,107,083.12

第二季度

180,183,820.31

-8,604,214.44

-6,704,438.13

21,320,609.91

第三季度

205,033,980.97

-8,253,452.83

-8,004,909.06

33,574,613.43

第四季度

227,411,452.31

-26,859,995.96

-27,012,153.13

3,124,895.6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魏鹤良

魏忠

无锡普贤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锡东明天昱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宝宁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锡市玄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诺安多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乾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乾瀛价值成长
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保诚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8,262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4.28%

22.33%

11.42%

5.71%

3.52%

1.81%

0.60%

0.59%

0.40%

0.39%

魏鹤良和魏忠为父子关系；无锡普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魏鹤良，无锡东明天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无锡
宝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魏忠。

7,395

持股数量

25,500,000.00

23,457,000.00

12,000,000.00

6,000,000.00

3,700,000.00

1,900,400.00

635,381.00

620,000.00

424,099.00

412,700.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9,125,000.00

18,37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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